
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

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方案 

一、目的 

为进一步提高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管理水

平，充分调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

应的激励约束机制，促进公司稳定、持续、高速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

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、《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》

等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二、适用对象 

本方案适用于公司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财务总监、董事会秘书及《公司章

程》规定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。  

三、管理审批机构 

公司董事会负责确定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，董事会薪酬与和考核委员会

进行考核。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协助实施。 

四、年度薪酬的构成和标准 

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年度薪酬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：岗位工资/月+绩效奖

金/月+年度业绩激励/年，具体标准如下： 

 单位：万元 

薪资等

级 
适用岗位 

年薪区

间万元/

年 

目前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 

岗位工资

a 万元/月 

奖金 b  

万元/

月 

业绩激励 c

万元/年 

终合年薪 

=（a+b）×12 月+c 

G-A 总经理 80-100 6.78 b c （6.78+b）×12 月+c 

G-B1 
副总经理 

20-45 3 b c （3+b）×12 月+c 

G-B2 40-65 4 b c （4+b）×12 月+c 



G-B3 60-79 5 b c （5+b）×12 月+c 

G-C 董事会秘书 20-50 3 b c （3+b）×12 月+c 

G-D 财务总监 20-50 3 b c （3+b）×12 月+c 

（一）岗位工资：该部分不进行考核，为月基本工资，按月发放； 

（二）绩效奖金：为月奖金，以当月达到管理目标为发放依据，按月发放； 

（三）业绩激励奖金：以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年终考核为依据，年度

发放。 

五、考核实施 

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高级管理人员实施如下考核程序： 

（一）高级管理人员向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述职和自我评价； 

（二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按绩效评价标准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绩效

评价； 

（三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岗位绩效评价结果及薪酬分配政策提

出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数额，表决通过后，报公司董事会。 

六、附则 

（一）因非可控的重大因素影响当期公司经营状况时，董事会有权对薪酬

方案作出相应调整。 

（二）执行本方案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，由本人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。有

关劳动保险、住房公积金等福利待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 

（三）本方案由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制订、修订，报经董事

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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